采购需求：
1、物业基本情况：

物业类型：政府办1.2.3号办公楼及会议中心 

坐落位置：吴堡县宋家川镇新建街155号 

占地面积：3600平方米。

建筑面积：11000平方米。

2、委托管理服务事项

（1）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位的基本维护、养护和管理，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主体承重结构部位（包括基础、内外承重墙体、柱、梁、楼板、屋顶、天台等），户外墙面（3米以下）、门厅、楼梯间、走廊通道、共用门窗、本物业范围内的其他共同使用的部位；

（2）共用设施、设备的基本维护、养护、运行和管理，包括：共用照明系统、配电设备系统、泵房、办公楼水泵房内的消防设施设备等；

（3）本物业红线范围内配套设施的基本维护、养护和管理，包括室外下水管道、化粪池、隔油池等；

（4）共用建筑小品等的维护与管理；

（5）附属配套建筑、构筑物及其设施的维护、养护和管理等；

（6）公共环境卫生，包括共用场所、房屋共用部位、绿地草坪内的清洁卫生、垃圾的收集、清运等；

（7）院内车及库内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；

（8）做好安保及消防协管工作；

（9）办公室内的卫生清洁、保洁和物品配备工作；

（10）管理甲方单位交给的物业相关资料；

（11）协助甲方单位开展各种大型活动；

（12）甲方单位和物业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、自用设施设备和责任范围以外（不包括办公室内水、电、空调）的维护、养护和清洁保洁，在物业使用人提出委托时，乙方原则上应接受委托，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；

（13）负责甲方公共区域绿植的养护工作；

（14）收发室负责办公楼报刊及快递管理和发送工作；

（15）负责甲方会前准备及会后保洁服务；

（16）其他委托事项，由双方另行商定，形成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；

3、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及要求

（1）大楼外观：甲方单位办公大楼及综合服务楼外观完好无私搭乱建的情形；公共区域玻璃门清洁明亮无破损；无安全隐患；外墙整洁无人为损坏，无乱贴、乱画等现象；

（2）设备运行：确保甲方移交管理的办公大楼及综合服务楼锅炉、微型水电、应急设备设施安全正常运行；设备按规定及时维护保养，出现故障及时修理；设备维护人员均具备上岗所需的专业资格；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，使设备系统运行符合国家规定和服务标准，无重大运行管理事故出现；

（3）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维护养护：对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，制订月、季、半年、年保养计划、并认真执行，做好相关记录；房屋本体共用设施设备整洁；大院道路、停车场平坦整洁，排水畅通无积水，共用配套设施及共用场所（地）完好无损；雨水井、污水井、排水沟、渠保持畅通；

（4）公共环境：保洁人员岗位职责明确，清洁保洁操作规范，达到卫生标准，垃圾日产日清，定期进行卫生消毒，特殊情况时协助做好卫生清扫工作；

（5）车辆的管理：确保各种车辆进出有序，停放整齐，交通标识明显，防范措施得力；

（6）安全与消防管理。包括办公区的安全保卫和消防管理及办公楼内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、维护、保养工作；

（7）确保办公室内环境整洁、干净；物品摆放整齐、配备齐全，垃圾日产日清；

（8）办公楼收发管理，全天24小时在岗保证单位报纸信件及时收发，快递检验和收发工作；

（9）会议组负责会议前准备，会中服务及会后保洁服务；

4、由甲方单位承担的费用

甲方单位除支付物业费用外，根据实际情况承担以下几项费用：

a.水费、电费、气费、油费等能源费用的支出；

b.运行、维护费用；

c.建筑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大修、中修、改造、更新费用等；

d.外墙清洗费用、水质化验费用、防雷检测费用、预防性试验费等检测所需要的费用；

e.各种设施设备的专业维保费用，以及电梯等特种设备年检费用；

f.房屋的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、设备、共用场地的维护、养护费用；

g.其它不可预测的必要费用；

5、物业服务人员数量

物业服务总人数31人，其中各部门服务人数为：

行政管理：2人

保安员：8人

保洁员：13人

收发员：1人

文印员；2人

会务工作员；2人

电工（锅炉员）：1人

工程部：2人

6、物业服务人员的选拔与培训

（1）公用区域服务人员：通过公开招聘或推荐，选聘业务能力强、工作经验丰富、责任心强、爱岗敬业的人员上岗，特殊岗位服务人员持证上岗；

（2）人员年龄结构：白班安全保卫年龄不得超过45周岁；夜班安全保卫年龄不得超过55周岁；物业人员年龄不得超过55周岁；

（3）办公室内保洁人员：通过公开招聘或推荐，选聘政治可靠、觉悟高、业务经验丰富、责任心强且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服务人员提供服务；

（4）培训：新入职的员工需经过入职培训、岗位培训及专业技术培训，且培训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，通过考评测试后才可上岗；老员工每年的专项培训不少于10次；

7、物业服务目标与考核

（1）服务目标：甲方单位和物业使用人对乙方的总体服务满意率达到97%以上；房屋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急修、小修：急修、小修及时率97%以上，维护合格率97%以上；保洁服务满意率为97%以上；重大投诉率为0%。

（2）服务目标考核：每年考核4次（每季度一次），总体服务指标低于目标，甲方按：￥伍仟元/次（￥5000元/次）进行处罚；分项考核指标达不到目标，甲方按：￥贰仟元/次.项（￥2000元/次.项）进行处罚；重大投诉（指针对服务问题实名投诉到物业主管部门）按每次2000元的标准进行处罚。 

